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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郑州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郑州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已经

学校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2014年 10月 16日         

 

郑 州 大 学 文 件  

校教务〔2014〕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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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 

实 施 办 法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

生）是研究生多元招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本科学生勤奋

学习、加强创新拔尖人才选拔、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的重要举措。

为维护广大本科生的切身利益，确保研究生生源质量，根据《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教学厅〔2014〕5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

学厅〔2013〕8号)和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教学〔2006〕14号）精神，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推免工作分推荐和接收两个阶段。推荐工作于每年 9

月 25日前结束(若教育部通知时间有变，以通知时间为准)。推荐阶

段工作由教务处负责。推荐工作结束后启动接收录取工作，接收录

取工作统一于每年的 10月 25日前结束(若教育部通知时间有变，以

通知时间为准)。 

第二条  为进一步规范推免生遴选工作，学校成立推免生遴选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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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成员由教务处、学生处、校团委和部分院

（系）主管教学院长（主任）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第三条  各院（系）要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落实集体议

事和集体决策制度。人员分别由各院（系）相关领导和教师代表组

成。 

第四条  教务处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推荐名额，结合院（系）应

届毕业生人数、学位点、重点学科等情况，将推免生名额下达到各

院（系）。推免生名额适当向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等教学改革实

验班倾斜。 

第五条  推免资格与条件：当年本科一批、本科二批以上统招

录取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符合下列条件者，可以作为推免生进行推

荐：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高等学

校学生行为准则》，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

为习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秀；学术研究兴趣浓厚，

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前三（四）年成绩

总平均绩点排名在院（系）推免生名额内。 

（三）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

成果及其他行政处分记录。 

（四）对于符合上述条件，具有特殊学术专长和有突出培养潜

质，在校期间曾获得省级以上发明、创新奖励的学生，可优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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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院（系）推荐（9月 24日止）。 

（一）各院（系）按照《郑州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工作实施办法》，修订完善本院（系）的推免实施细则，向全体

应届毕业生公布，报教务处备案。 

（二）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各院（系）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根

据本院（系）的实施细则进行遴选推荐，人员确定后在规定时间内

上报教务处，同时在本院（系）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10 个工

作日。 

（三）教务处审核汇总全校推免生名单，经学校推免生工作领

导小组审批后，上传推免生名单。 

第七条  为了保证推免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相关职能部门和院

（系）应同时做好推免生的咨询服务及申诉解释等工作，确保咨询

申诉渠道的畅通。 

第八条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遵守推免政策，严肃工作纪

律，遵循工作程序，严格按名额推荐，确保推免工作公平、公正、

公开。 

第九条  对在申请推免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经发现，

即取消推免生资格，对已录取者取消录取资格并按学生管理规定进

行相应处理。 

第十条  学校纪委、监察处全程参与监督与监察工作。对于违

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直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有关推荐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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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本办法推荐阶段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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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年 10月 16日印发   


